附件1

内蒙古党校2023年在职研究生
招生报名办法

一、报名流程 
1.网上注册、填报信息。凡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，登录内蒙古党校官网，从“网上报名”模块进入系统，完成用户注册、登录，填报本人信息并上传本人近期蓝底一寸免冠照片。
2.打印报名登记表。填写本人完整信息后从报名系统中直接打印两份带有照片的《内蒙古党校2023年在职研究生报考登记表》（报名时间截止后将不能再打印），交由考生所在单位组织（人事）部门核实表中内容、签署“情况属实，同意报考”意见，由组织（人事）部门负责人签字并加盖组织（人事）部门公章。未签署“情况属实、同意报考”意见或未加盖组织（人事）部门公章审核不予通过。
3.准备相关材料。准备毕业证书、党员或入党积极分子证明、报考承诺书、身份证复印件等需上传的纸质报名材料。
4.登录网上报名系统，将所有材料按要求上传并提交审核，等待审核结果（请及时关注，两个工作日内反馈审核结果）。审核未通过，可在4月12日17:00前修改材料重新提交审核。4月12日17:00，报名网站将关闭，考生不能再进行修改和提交材料。4月15日至21日可从报名网站查询审核结果。
5.审核通过后,即获得考试资格，考生在考试前一周登录报名网站打印准考证。 
二、复审
考试成绩公布后，内蒙古党校研究生部将对预录取考生进行复审。考生根据报名点通知，在一周内将复审所需提交的所有纸质材料（所有纸质材料使用A4纸型）交报名点，未按时上交者取消录取资格。材料清单如下：
1.《内蒙古党校2023年在职研究生报考登记表》（报名期间从报名系统打印，须签署“情况属实，同意报考”意见，由组织（人事）部门负责人签字并加盖组织（人事）部门公章），一式两份；
2.本人本科毕业证书复印件一份；
3.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或学历认定证明（两种都无法提供的，需提供学籍档案复印材料）；
4.由党组织出具的中共党员证明或中共入党积极分子证明（见附件3、附件4，须加盖所在单位机关党委或党办公章）；
5.考生本人签署的报考承诺书一份（见附件2）；
6.考生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；
7.本人近期蓝底一寸免冠照片二张（每张照片背后须写清考生姓名）。
三、报名联系电话
巴彦淖尔市委党校电话：0478—8242450、0478—8273431、13947807090、13514885410

注:相关材料填写要求附后















内蒙古党校2023年在职研究生报考登记表填写要求
 (
入党时间必须与党员证明所列时间一致！入党积极分子不填此项
)教学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专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准考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
	姓  名
	
	性别
	
	出生
年月
	
	民族
	
	相

片

（一寸）

	籍  贯
	
	文化
程度
	
	入党
时间
	
	

	何时何
校毕业
	 (
此处填写内容必须与“高等教育学历及主要工作简历”一栏所填高等教育学历相关内容一致！
)
	身份
证号
	
	

	工  作
单  位
	
	联系
电话
	

	
	
	
	

	参加工
作时间
	
	职务
	
	职级（职称）
	

	高等教
育学历
及
主要工
作简历
	
 (
此处填写内容必须与“高等教育学历及主要工作简历”一栏所填主要工作简历相关内容一致！
)



此处须填写本科阶段教育经历，主要工作经历必须包括参加工作时所在单位以及现所在单位等信息！

	单位组织（人事）
部门
意见
	此处必须由单位人事部门负责人签字，并书写“情况属实，同意报考”8个字，加盖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公章，并填写日期，否则审核不予通过！
签  字：                  单  位  盖  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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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   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招生考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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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
	经济管理专业
	公共管理专业
	法律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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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4纸打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内蒙古党校研究生部制

中共党员证明填写要求

内蒙古党校：
兹证明             同志为我单位工作人员，该同志
 (
此处所填党支部为被批准入党时所在党支部。如：在学校上学时入党，此处即填***
系或***学院党支部
)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被             党支部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特此证明
 (
此处所填时间为被批准入党时间，必须与报名表所填入党时间一致。
注：批准入党时间以成为预备党员时间为准。
) (
此处所填党组织为现所在单位党组织，所盖章必须为党务章！
)

 (
此处必须由单位党务工作部门的负责人签字，方便核查。
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党组织（盖章）
所在单位党务工作部门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







中共入党积极分子证明填写要求

内蒙古党校：
兹证明             同志为我单位工作人员，该同志
 (
此处所填党支部为被批准成为入党积极分子时所在党支部。如：在学校上学时入党，此处即填***
系或***学院党支部
)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被             党支部确定为中共入党积极分子。
特此证明
 (
此处所填时间为被批准成为入党积极分子时间。
) (
此处所填党组织为现所在单位党组织，所盖章必须为党务章！
)

 (
此处必须由单位党务工作部门的负责人签字，方便核查。
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党组织（盖章）
所在单位党务工作部门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